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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环发〔2022〕22号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现将《2022 年淄川区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淄川分局

2022 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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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关键一年，为有效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

全底线，确保全区生态环境安全，按照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印发淄博市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淄环发〔2022〕25号）要求，结合全区实际，经研究，决定

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

导向和底线思维，全面从严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突

出抓好汛期、国庆、党的二十大等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时期环境

风险防控，坚持把“小事”当“大事”抓，把“隐患”当“事故”

抓，拉出隐患清单，建立治理台账，实行对账销号，确保生态环

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达到防风险、补短板、强管理、提能力的效

果，进一步确保全区生态环境安全。

二、排查治理重点

依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

以环境应急管理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两大方面排查为

重点，开展排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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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应急管理隐患排查

排查是否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确定风险等级，

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是否按规定建立健全隐患排

查治理和应急培训制度，并建立档案；是否按规定储备必要的环

境应急装备和物资；是否按规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演

练情况。

（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隐患排查

1．应急池建设及使用情况（应急池包含中间事故缓冲设施、

事故应急水池或事故存液池）。应急池位置是否合理，容积是否

满足要求，是否存在非事故状态下占用情况，存在占用时是否设

置紧急排空措施；接纳消防水的排水系统接纳能力是否满足要求，

是否设有防止消防水和泄漏物排出厂外的措施；收集的废（污）

水是否通过厂区内部管线或协议单位送至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2．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情况。装置区围堰、罐区防火堤外

是否设置排水切换阀，正常情况下通向雨水系统的阀门是否关闭，

通向应急池或污水处理系统的阀门是否打开；所有生产装置、罐

区、油品及化学原料装卸台、作业场所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场

所）冲洗水和受污染雨水（初期雨水）、消防水，是否都能排入

生产废水系统或独立的处理系统；是否有防止受污染冷却水、雨

水进入雨水系统的措施，受污染冷却水是否都能排入生产废水系

统或独立的处理系统；各种装卸区（包括厂区码头、铁路、公路）

产生的事故液、作业面污水是否设置污水和事故液收集系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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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防止事故液、作业面污水进入雨水系统或水域的措施；有排

洪沟（排洪涵洞）或河道穿过厂区时，排洪沟（排洪涵洞）是否

与渗漏观察井、生产废水、清净下水排放管道连通。

3．厂区污水总排口监视及管理情况。雨水、清净下水、排

洪沟的厂区总排口是否设置监视及关闭闸（阀），是否设专人负

责在紧急情况下关闭总排口，确保受污染雨水、消防水和泄漏物

等不会排出厂界；污（废）水的排水总出口是否设置监视及关闭

闸（阀），是否设专人负责关闭总排口，确保不合格废水、受污

染的消防水和泄漏物等不会排出厂界。

4．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情况。企业与周边重要环境

风险受体的各种防护距离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的

要求；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企业是否在厂界建设针对有

毒有害污染物的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

的企业是否定期监测或委托监测有毒有害大气特征污染物。

三、任务安排

本次排查治理工作自即日起启动，至 2022年年底结束，按

照要求组织企业自查、开展现场检查。

（一）企业自查。组织辖区内企业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

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和本方案要求，开展突发环

境事件隐患排查工作。各企业在组织开展日常排查的基础上，于

5月底前、8月底前分别组织开展一次综合排查，重点排查生态环

境风险隐患、应急准备和响应存在的薄弱环节，应急处置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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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科学性，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情况，分析总结发现的

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形成自查总结报告, 并填写隐患排查表（见

附件1、2）。对于存在未开展自查、未建立档案、未及时整改和

整改不到位等问题的企业，将按照《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

法》规定要求扣除相应分值。隐患排查表每月月底前报局督查整

改办公室。

（二）现场检查。相关局属单位和科室对照排查整治的重点

内容，对管辖企事业单位开展现场检查工作，核查不限次数、不

限时限、不限方式，可采用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质询、实

地核查等方式开展，督促企事业单位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安全主体

责任，对重大环境风险隐患跟踪治理，确保整改到位。市生态环

境局将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各区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帮扶指

导，对企业开展排查情况进行抽查。

（三）工作总结。相关局属单位和科室根据现场检查情况，

并结合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每季度分析辖区内生态环境

风险点，提出应对措施，撰写隐患排查治理总结报告及相关统计

表（见附件3、4），并于6月5日、9月5日前报局督查整改办公室，

12月5日前报送年度工作总结，由局督查室汇总后报市生态环境

局。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工作部署。相关局属单位和科室要将生态环境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责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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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抓紧抓实抓细排查治理各项工作，

迅即将有关要求传达到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督促其开展自查，认

真组织检查，严格整改落实，确保排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做好工作统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可与日常检查、“双

随机、一公开”执法行动等现场检查工作结合开展，提高排查效

率和排查效果。

（三）强化整改督导。对排查发现的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和问

题，要拉条挂账，明确整改期限和责任人，跟踪抓好整改落实。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坚持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杜绝工作走

过场。对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对涉嫌环境

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联系人：督查整改办公室 方燕 2929560

邮 箱：zchbdcs@zb.shandong.cn

附件：1．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隐患排查表

2．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隐患排查表

3．2022年上半年、第三季度、全年生态环境风险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总结报告（模板）

4．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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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排查时间： 年 月 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查内容 具体排查内容

排查结果

是，证

明材料

否，具

体问题
其他情况

1.是否按规

定开展突发

环境事件风

险评估，确

定风险等级

（1）是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并与预案一

起备案。

（2）企业现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种类和风险评估报

告相比是否发生变化。

（3）企业现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数量和风险评估报

告相比是否发生变化。

（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种类、数量变化是否影

响风险等级。

（5）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是否正确合理。

（6）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是否通过评审。

2.是否按规

定制定突发

环境事件应

急 预 案 并

备案

（7）是否按要求对预案进行评审，评审意见是否及时落

实。

（8）是否将预案进行了备案，是否每三年进行回顾性评

估。

（9）出现下列情况预案是否进行了及时修订。

1）面临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进

行风险评估；

2）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

3）环境应急监测预警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报告联络信息

及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4）环境应急应对流程体系和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5）环境应急保障措施及保障体系发生重大变化；

6）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7）在突发环境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

要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重大调整的。

3.是否按规 （10）是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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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内容 具体排查内容

排查结果

是，证

明材料

否，具

体问题
其他情况

定建立健全

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开

展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和

建立档案

（11）是否制定本单位的隐患分级规定。

（12）是否有隐患排查治理年度计划。

（13）是否建立隐患记录报告制度，是否制定隐患排查表。

（14）重大隐患是否制定治理方案。

（15）是否建立重大隐患督办制度。

（16）是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

4.是否按规

定开展突发

环境事件应

急培训，如

实记录培训

情况

（17）是否将应急培训纳入单位工作计划。

（18）是否开展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

（19）是否健全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培训时间、内容、人

员等情况。

5.是否按规

定储备必要

的环境应急

装备和物资

（20）是否按规定配备足以应对预设事件情景的环境应急

装备和物资。

（21）是否已设置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

（22）是否与其他组织或单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或互救协

议。

（23）是否对现有物资进行定期检查，对已消耗或耗损的

物资装备进行及时补充。

6.是否按规

定公开突发

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及演

练情况

（24）是否按规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演练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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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般企业有多个风险单元，应针对每个单元制定相应的隐患排查表）

排查时间： 年 月 日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排 查 项 目 现状
可能导致的危害

(是隐患的填写)

隐患

级别

治理

期限
备注

一、中间事故缓冲设施、事故应急水池或事故存液池（以下统称应急池）

1.是否设置应急池。

2.应急池容积是否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

件要求。

3.应急池在非事故状态下需占用时，是否符合相关

要求，并设有在事故时可以紧急排空的技术措施。

4.应急池位置是否合理，消防水和泄漏物是否能

自流进入应急池；如消防水和泄漏物不能自流进

入应急池，是否配备有足够能力的排水管和泵，

确保泄漏物和消防水能够全部收集。

5.接纳消防水的排水系统是否具有接纳最大消防

水量的能力，是否设有防止消防水和泄漏物排出

厂外的措施。

6.是否通过厂区内部管线或协议单位，将所收集

的废（污）水送至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二、厂内排水系统

7.装置区围堰、罐区防火堤外是否设置排水切换

阀，正常情况下通向雨水系统的阀门是否关闭，

通向应急池或污水处理系统的阀门是否打开。

8.所有生产装置、罐区、油品及化学原料装卸台、

作业场所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场所）的墙壁、

地面冲洗水和受污染的雨水（初期雨水）、消防

水，是否都能排入生产废水系统或独立的处理系

统。

9.是否有防止受污染的冷却水、雨水进入雨水系

统的措施，受污染的冷却水是否都能排入生产废

水系统或独立的处理系统。

10.各种装卸区（包括厂区码头、铁路、公路）产



— 10 —

排 查 项 目 现状
可能导致的危害

(是隐患的填写)

隐患

级别

治理

期限
备注

生的事故液、作业面污水是否设置污水和事故液

收集系统，是否有防止事故液、作业面污水进入

雨水系统或水域的措施。

11.有排洪沟（排洪涵洞）或河道穿过厂区时，排

洪沟（排洪涵洞）是否与渗漏观察井、生产废水、

清净下水排放管道连通。

三、雨水、清净下水和污（废）水的总排口

12.雨水、清净下水、排洪沟的厂区总排口是否设

置监视及关闭闸（阀），是否设专人负责在紧急

情况下关闭总排口，确保受污染的雨水、消防水

和泄漏物等排出厂界。

13.污（废）水的排水总出口是否设置监视及关闭

闸（阀），是否设专人负责关闭总排口，确保不

合格废水、受污染的消防水和泄漏物等不会排出

厂界。

四、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

14.企业与周边重要环境风险受体的各种防护距

离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的要求。

15.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企业是否在厂

界建设针对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环境风险预警体

系。

16.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的企业是否定期

监测或委托监测有毒有害大气特征污染物。

17.突发环境事件信息通报机制建立情况，是否能

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

害的单位和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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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模板）

一、工作开展基本情况

综述 2022年上半年、第三季度、全年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工作部署、主要检查实施的

次数和人次等。

二、特色亮点做法

........

三、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

........

四、意见和建议

针对排查治理工作期间的良好实践、经验教训、重大问题及

风险隐患提出改进意见，对下一阶段排查治理工作安排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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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年度）

时间节点：半年、第三季度、全年

企业自查情况 现场核查情况 治理整改情况 备注

开展家数 开展次数
发现隐患
总数

其中重大
隐患个数

开展次数 出动人次
发现隐患
总数

其中重大
隐患个数

整改隐患
总数

整改重大
隐患个数

注：“出动人次”按照一人一天为一人次口径统计。


